
 

 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关于规范村庄规划成果数据汇交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: 

为进一步规范村庄规划成果数据汇交入库工作，严格落实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建设用地规模等底线管控要

求，确保村庄规划成果能用、管用、好用，切实提升村庄规划管

理信息化水平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压实市县主体责任，提升规划成果质量 

村庄规划成果数据采取逐级汇交的方式纳入省级国土空间

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一张图”系统）。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

程》《山东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规范》等文件要求，参照《市县村

庄规划成果审查要点》，对规划成果数据的规范性、完整性、准

确性进行全面审查。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经县级人民政府批

复的村庄规划成果进行审查备案，严把村庄规划成果质量，备案

通过的及时纳入省级“一张图”系统。 

二、优化省级入库流程，提高数据汇交效率 

省自然资源厅对逐级汇交至“一张图”系统的村庄规划成果，

进行形式审查和数据检查（机器质检），通过后完成数据汇交入

库，切实提高数据汇交工作效率。 

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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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形式审查。规划成果是否完整、规范。汇交成果包括

规划文本、图件、矢量数据、表格数据、附件、审查报告。附件

指规划说明和批复文件。审查报告指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省

自然资源厅提交的村庄规划成果数据汇交审查报告。对于村庄规

划范围内耕地保有量减少、新增城镇建设用地、新增村庄建设用

地等特殊情形，要在审查报告中作出说明。另外，省级“一张图”

系统中的村庄规划项目表单要完整、规范填报。 

（二）成果检查。规划成果是否符合汇交要求。依据《山东

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规范》对规划成果进行质检。重点对底线约束

符合性检查：村庄规划范围不与城镇开发边界、新修测岸线重叠；

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、生态保护红线；村庄建

设边界不超出规划村庄建设用地范围；规划村庄建设用地面积原

则上不超出现状村庄建设用地面积等。 

三、严格在线管理，维护规划成果权威 

村庄规划作为城镇开发边界外的详细规划，是对具体地块用

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，是开展国土开发保护活

动、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进行

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。村庄规划一经批准，必须严格执行，及

时纳入省级“一张图”系统，作为用地审批和核发乡村建设规划

许可证的依据。各地要依托“一张图”系统，实现村庄规划编制

审批、成果汇交、评估调整全生命周期在线管理。 

2019 年以来编制审批的村庄规划成果，按有关要求评估调

整后纳入省级“一张图”系统进行在线管控。省自然资源厅将建

立健全村庄规划评估机制，不定期组织专业力量，抽查各地汇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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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库的村庄规划成果，通报抽查结果。 

联系人：房玉文、王晶，0531-51791128 

 

附件：市县村庄规划成果审查要点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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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市县村庄规划成果审查要点 

 
为提高全省村庄规划质量，规范市、县村庄规划成果技术审

查工作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，制定本审查要点，各地

可结合实际细化完善。 

一、审查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(2019年修订）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(2019年修订）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（2021 年） 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 年修订） 

5.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

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  

6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5 号）  

7.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〈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

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〉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 

8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

见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57 号） 

9.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现

状基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907号） 

10.《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》 

11.《山东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规范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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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

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193 号） 

二、审查要点 

审查内容分为成果质检、技术审查、审查报告，均为村庄规

划审查的必要条件。 

（一）成果质检 

成果质检主要内容为：数据库是否按照《山东省村庄规划数

据库规范》进行建库，数据库内容是否完整，要素图层是否齐全，

空间数学基础与数据格式是否正确，是否存在空间拓扑、图数一

致性等方面问题。规划成果能否纳入到省级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

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一张图”系统）。 

（二）技术审查要点 

1.成果完整性 

规划成果是否包含了《山东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》中明

确的规划文本、图件、附件、数据库及其相关内容。 

其中，附件中应包括规划说明、规划编制情况说明、专家论

证意见及修改说明、村民委员会审议意见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

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、部门和专家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、其

他会议纪要等。 

2.成果规范性 

规划成果中的文本、图件、表格及矢量数据是否保持一致，

相互衔接。文字说明是否清晰，图纸制图要素、色彩、符号等是

否符合相关制图标准，表格及矢量数据是否规范、完整。 

3.底线约束符合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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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、

生态保护红线面积、耕地保有量等指标；涉及通过全域土地综合

整治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是否符合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相关

要求；是否划定了村庄建设用地边界，村庄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的，

其依据是否充分。 

（2）是否落实了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，制定历史文化遗产

保护名录，明确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；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

的水资源、矿产资源、灾害风险区（线）、水体岸线、市政廊道

控制线、交通廊道控制线及其他重要控制边界，明确其空间分布，

落实其管控要求。 

（3）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交通、公用设施及其他线

性工程；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军事、殡葬、防灾减灾、战

略储备等特殊建设项目；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郊野公园、

风景游览设施的配套服务设施；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直接

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的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必要的服务设施和民

生保障项目等。 

（4）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综合

整治任务，明确了相关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任务的范围、规

模、时序。 

（5）是否落实了上位规划下达的其他约束性指标，是否明

确了安全与防灾减灾等其他强制性内容，强制性内容是否有漏缺

项或者不合理项。 

4.规划合理性 

（1）村庄发展定位、发展目标、发展职能等是否切实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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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用地布局是否规避了地质灾害易发、行洪泄洪、抗震

等不利地段，无法避让的是否采取了相应措施；是否尊重乡村自

然地理格局，不挖山、不填湖、不毁林，不破坏乡村自然风光和

田园景观。 

（3）人均村庄建设用地指标是否合理，是否符合村庄土地

利用的发展趋势并向集约利用转变；建设用地控制性指标是否完

善，是否满足乡村规划许可管理要求；是否合理确定宅基地规模

和布局等管控要求，涉及新增宅基地的用地是否符合集约节约用

地等要求，涉及宅基地拆建的，是否具有所在地市、县（市）农

业农村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；是否制定相关人居环境整治内容。 

（4）是否立足于村庄山水林田湖草空间格局特征，提出了

村域整体风貌保护方案和村庄景观风貌控制要求；是否提出了村

庄自建房的风貌管控要求，倡导地域特色农宅建筑。 

（5）是否统筹村庄资源禀赋，策划了村庄产业发展和提出

了村庄产业总体布局，并有针对性的做出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

地、农业设施建设用地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产业用地的布局

引导、控制要求等内容。 

（6）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是否与上位规划确

定的交通、市政、公共服务等设施进行衔接，是否明确了建设规

模与布局，空间布局是否合理，配套内容是否符合国家、省、市

规定的配置标准，是否与人口规模和分布相匹配。 

（7）是否制定了近期建设项目（工程）表，项目类型、建

设规模、建设时限、实施保障措施等是否切实可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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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查报告 

审查报告与规划成果一并逐级汇交，主要为对规划成果的技

术审查意见，包括审查程序履行情况，与上位规划强制性内容、

约束性指标及刚性管控要求的符合性以及承诺纳入上位规划及

“一张图”系统情况，规划成果文、图、数一致情况，涉及新增

城镇、村庄建设用地以及铁路、公路等区域基础设施用地的合理

性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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